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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种房”视为一种集合行为,运用过程Ｇ事件分析法,分

析了政府干预与信息传播两种社会控制因素在“种房”行为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
在政府不干预和信息碎片化条件下,乡村精英的示范效应和意见领袖效应促进了“种房”行

为的发酵.在政府弱干预和信息变异式传播条件下,政府行政干预中的规范变通行为,强化

了村民对“种房”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偏差;信息的变异式扩散强化了“种房”收益预期,遮蔽了

“种房”风险信息,从而使“种房”行为愈演愈烈.在政府强干预与信息还原条件下,“种房”的

成本大于收益,“种房”行为停止.政府干预的迟滞性和信息不对称是“种房”这类集合行为

发生的重要原因.据此提出,农民“种房”行为的治理应着眼于强化用地规划的前瞻性、健全

“种房”应急处置机制和强化“种房”治理规范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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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房”,来自“种地不如种房”的农村流行语,源于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而产生的征地

拆迁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建设用地的需求急速上升,一些地方出现农户在原有房屋周边

以及庭院内部进行加盖房屋的“种房”现象[１].农户“种房”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取拆迁补偿[２].为

此,本文的“种房”是指:农户为了获取拆迁补偿而所采取的违法扩建、违法新建、突击加层等抢建房屋

的投机行为.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既然“种房”是一种违法行为,为何“种房”在全国各地屡禁不绝,
在一些地方甚至愈演愈烈?

对于“种房”的行为机制,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解释路径:有学者从理性主义视角出发指出,“种房”
行为的发生是受到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民依靠土地而生.失去了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农民希望通过“种房”获得拆迁补贴来弥补自身损失,这是他们在“生存伦理”下的一种被迫逐利行为

和理性行为[１,３Ｇ４].有学者从农户与政府的博弈视角出发指出,农民是征地拆迁中的弱者,为了获取其

所期望的补偿和回报,他们会以“种房”为手段,与政府产生间接对抗[１Ｇ２,４],而政府自身的政策漏洞、规
划不合理和部门沟通不畅更是直接对“种房”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５Ｇ６].此外,为了尽快完成征

地任务并尽力减少矛盾,地方街道、乡镇政府基于“不出事”的逻辑,往往通过与农户妥协的方式解决

“种房”问题,而不是依照法律法规办事[７Ｇ８],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种房”行为.还有学者从文化视

角指出,中国人的“生育观”和“建业观”极大影响到农民的“种房”行为.他们希望通过“种房”来“争面

子”,使自己不会落后于其他村民[９Ｇ１０].
无论基于何种行为逻辑,多数“种房”者并没有从“种房”行为中获利,违建房屋只能得到低额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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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根本得不到补偿,还给“种房”者带来生活不便.此外,“种房”者毁林开荒、占用耕地,浪费土地资

源,给国家开发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且容易激发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１１Ｇ１４].由于“种房”主要是为了

获得拆迁补偿,而非满足“种房”者居住需要.相应地,“种房”者对“种房”质量要求较低,因“种房”产
生的建筑事故和人员伤亡事故并不鲜见.为此,深入分析“种房”行为的发生与演化机制,探索“种房”
行为治理的有效路径,对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对“种房”行为的研究中,现有研究多基于个体主义视角,将“种房”看作是孤立的逐利行为,
忽视了“种房”的行动情境和相关利益者对“种房”行为的助推或抑制作用,无法深入发掘“种房”行为

的发生和演化机制,因而也无法有的放矢地对“种房”治理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种房”行为视为一种集合行为,基于过程Ｇ事

件分析法,分析政府干预和信息传播两种社会控制因素在集合行为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而对“种房”
行为的治理路径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研究案例来源于课题组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在湖北省武汉市城乡

接合部的L村进行的为期两年的田野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运用深度访谈方法,以 L村村委会的主

要成员以及当地村民为对象,调查了村民个人的家庭“种房”经历、村委会及政府工作人员在面对“种
房”行为时的态度及干预行为,收集了上万字的访谈记录;并运用参与观察法,观察了村民的“种房”
过程.

　　一、分析框架

　　所谓集合行为,是指在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状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

生反应的行为[１５].从表现形式来看,“种房”是在征地信息刺激、逐利心理驱动和特定环境压力下自

发形成的、参与人数较多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集合行为.之所以说“种房”是集合行为,是因为“种
房”符合集体行为的基本特征:第一,“种房”是自发的,没有特定的组织者;第二,群体中的“种房”氛围

给身处于其中的个体带来了示范效应和无形的压力,引发了对“种房”的模仿行为;第三,“种房”者不

同程度地受到普遍情绪的感染.这种普遍情绪主要表现为两个错觉:一是“种房”能够获得巨额利

益;二是尽管“种房”非法,但因为“种房”者众,基于法不责众的原则,“种房”的法律风险可以视而

不见.
集合行为发生有多个必要且充分的基本条件,除环境条件、结构性压力、普遍情绪、诱发因素、行

动动员等多重因素外,集合行为是否产生还取决于社会控制的成效[１６].对于“种房”这种集合行为,
其社会控制因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种房”的行政干预;二是相关行动主体对信息的控

制.正是在行政干预和信息传播两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农民的“种房”行为经历了从发酵、扩散到终

结及由此产生的抗争行为的演化过程.

１．信息充分性与农民“种房”行为选择路径

在“种房”行为的发生与演化过程中,农民接触到的相关信息主要是市政规划信息、征地拆迁信

息、征地补偿信息及政府对“种房”的态度与立场.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假设上述信息是充分且真

实的,农民会基于对“种房”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做出理性选择.即:当“种房”收益明显大于成本(风
险)时,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种房”;当“种房”收益小于或等于成本(风险)时,该行为对农民来说是

得不偿失的,“种房”行为便不会发生.
问题在于,在现实生活中,受环境的复杂性与个人认知能力的限制,农民获知的信息是有限的,其

对信息的判断能力也是有限的.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多数农民的“种房”决策也就很难做到完全理

性.因为信息不完整,农民对“种房”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便变成了对“种房”风险和收益的预测.这种

预测有三种可能性的结果:一是“种房”收益确定且很大,但风险尚不确定,多数农民很可能会选择“种
房”;二是“种房”收益不确定,但风险确定且较大,多数农民更可能倾向于放弃“种房”;三是收益和风

险均不确定,多数农民可能会采取观望态度,一方面,他们会尽可能搜索更全面、更准确的信息;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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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他们会观察周围人,尤其重要他人的行为举动,同时也会观察第一批“吃螃蟹者”———也就是率

先“种房”者的行动后果,即政府对“种房”的行政干预,见表１.
表１　信息完整性与农民“种房”行为的选择路径

信息充分性 “种房”预期收益与成本(风险)测算 “种房”行为选择路径

信息充分
预期收益大于成本(风险) “种房”

预期收益小等于成本(风险) 放弃“种房”

信息不充分

收益确定且大,风险不确定 “种房”
收益不确定,风险确定且大 放弃“种房”

收益不确定,成本(风险)不确定 观望

　　２．政府干预情境与农民“种房”行为选择路径

政府的行政干预也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情境,并引发不同的“种房”行为决策,见表２.
表２　政府干预情境与农民“种房”行为选择路径

政府干预情境 “种房”行为选择路径

政府不干预 “种房”行为扩散

政府弱干预 观望或跟风“种房”
政府强干预 放弃“种房”

第一种情境是政府不干预,即政府对农民“种房”视
而不见、放任自流.在这种情境下,农民会将政府的行

政不干预视为对“种房”的默许,“种房”行为会发生并

扩散.
第二种情境政府弱干预,即政府对“种房”的态度模

糊,在行为上有一定的干预但干预并不坚决.在这种情境下,“重要他人”的“种房”行为及其后果会产

生强大的示范效应.当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即第一批“种房”者因“种房”得到了甜头时,攀比效应会

发生作用,“种房”者会因此增加;当“种房”者越来越多时,责任分散效应会发生作用,“种房”行为会进

一步扩散;当第一批“种房”者为数较少且“种房”的实际收益不确定时,其他农民可能会选择观望.
第三种情境是政府强干预,即政府明令禁止“种房”并坚决制止“种房”行为.在这种情境下,多数

农民明确知晓了违法“种房”可能产生的制度后果,基于趋利避害原则,他们会放弃“种房”.
问题在于,在现实情境中,相对于“种房”行为,政府的行政干预有一定的迟滞性.政府的行政干

预本身也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政府行政干预的迟滞性和不稳定性可能导致农民对政府立场的产

生认知偏差,进而导致“种房”行为的扩张和升级.

３．政府干预、信息充分性与农民“种房”行为选择路径

以上分别分析了在不控制其他条件下,信息充分性和政府干预行为两个单因素对农民“种房”行
为选择路径的影响.事实上,任何行为的产生都不是单一因素独立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府干预行为本身会释放出政策信号,会对信息的充分性产生影

响,进而与信息因素一起影响农民的“种房”行为选择,从而导致不同的“种房”行为决策,见表３.
在政府无干预情境下,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农民对“种房”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便变成了对“种

房”风险和收益的预测,进而产生“种房”“不种房”和“观望”三种不同的行为选择路径.
在政府弱干预情境下,信息仍然是不充分的.农民可能会基于对政府弱干预行为的信息识别,在

参照群体效应下产生“种房”和“观望”两种不同的行为选择路径.
在政府强干预情境下,政府行为本身释放了强烈的政策信号,即“种房”是非法的,不会得到法律

和政策的支持.此时,政策信息日益由模糊变得充分,农民会基于风险最小化原则而放弃“种房”.
表３　政府干预、信息充分性与农民“种房”行为选择路径

政府干预情境 信息充分性 种房成本收益预期 种房行为选择

政府不干预 信息不充分

收益确定且大,风险不确定 “种房”
收益不确定,风险确定且大 放弃“种房”

收益不确定,成本(风险)不确定 观望

政府弱干预 信息不充分
收益确定且大,风险不确定 “种房”

收益不确定,成本(风险)不确定 观望

政府强干预 信息充分 收益小于成本 放弃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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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基于对L村“种房”现象的田野调查,运用过程Ｇ事件分析法,分析 L村从政

府不干预与信息碎片化下的“种房”行为发酵,到政府弱干预与信息变异式扩散下的“种房”行为扩散,
再到政府强干预与信息还原下的“种房”行为终结及受损者抗争的过程,剖析了不同阶段政府干预与

信息传播对农民“种房”行为的作用机制.

　　二、从发端到落幕:L村“种房”过程回顾

表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L村房屋数量及新建房屋数量

年份 房屋数量 新建数量

２００９ ９４ ０
２０１０ １１４ ２０
２０１１ １３９ ２５
２０１２ １７４ ３５
２０１３ １８２ ８
２０１４ １９４ １２
２０１５ １９４ ０

　　L村的“种房”行为缘于２００９年的武汉市轨道交通

建设线路规划.如表４所示:在规划发布之前,L村的

房屋数量为９４套,新建房屋０套;在规划发布的次年,
即２０１０年,该村一年内新建房屋２０套;在随后的２年,
该村新建房屋迅速增加;至２０１４年,该村新建房屋累计

新增１００套,户均新建房屋１．０６套;２０１５年,因政府明

确禁止“种房”,并采取各种措施取缔“种房”行为,L村

的新建房屋数量为０.总体而言,L村的“种房”行为经

历了三个阶段.

１．２０１０年:“种房”行为的发端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０日,武汉轨道交通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L村是规划站点之一.第二天,这一

消息登上本地各大报纸头条要闻.于是,在２０１０年春节,“地铁”就成了L村村民的热门话题:

“我们当时就在屋里说这个事,都待(在)聊那个地铁会不会到我们这里来.都已经修到

H 站了,那我们这里有没有可能要建? 都不晓得,当时觉得也没事,就建个地铁嘛,肯定交

通上方便一点,其他就都没有多想,就说武汉发展的蛮快,马上就有地铁了(笑).”(村民

２０１５０７１７MA)

MA是村里的一名泥瓦匠,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对于和 MA 一样的普通村民而言,地铁的修建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可能会增加交通的便利度而已.
然而,春节后不久,村民发现有人开始“种房”了.在L村,第一个“种房”者为企业主 ML１.ML１

年轻时离开L村到城里打工,凭借个人努力,在武汉市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跨入富人行列.对于

ML在村里建房,村民的第一反应是:ML１在城里赚了钱,建房是为了让父母住上更好的房子.于

是,村里人纷纷夸 ML１不仅能干、有本事,还是个大孝子.事实上,ML１“种房”绝非尽孝那么简单:

“当时建房子的初衷不仅仅只是做房子.要是做房子就没有必要新建了,直接把老房子

装修下就好.当时,确实是考虑到了征地拆迁的事情.我在市里的时候,就有同事家里因为

二号线(地铁)分到了房子和补偿.所以,我觉得,四号线都开始动工了,万一往我们这边走,
拆迁就 很 有 想 头 了.就 算 不 拆,这 边 的 地 价 也 会 涨,毕 竟 城 市 发 展 得 快 嘛!”(村 民

２０１５０７１８ML１)

如果说 ML１的“种房”行为被村民视为孝行之举,本村嫁出去的姑娘、目前在镇里上班的FC娘

家前面的稻场挖地基建房,则是村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据村民 ML１４回忆:

“当时我们就是不理解了,她屋里(她家)本来在区里就有房子.这一回啊,竟然还回乡

里做房子! 她有钱应该去市里面买个小高层,干嘛回来做房子嘛? 而且啊,还听说是把区里

的一套房子卖了,专门为了建这个房子.这搞得我们大家都蛮不清楚了.问她,她就说城里

住得不舒服,说乡里面又安静,空气又很好,所以就回了.我们就是真的蛮奇怪了,村里买个

东西都麻烦.我要是有钱了,肯定跟我儿子在城里住了.”(２０１５０３１０ML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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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民看来,FC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里面肯定有隐情.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２０１０年夏天,有房地产商派测量员来 L村旁边的S村丈量土地.有村民

问是怎么回事,测绘人员说是要征地、修建工厂.没过多久,征地的消息就在L村传得沸沸扬扬.于

是,有人很快联想到FC的“种房”行为.在村民看来,FC是政府里的人,肯定很早就知道了要征地的

消息,L村的地肯定也要被征用.对于“FC为什么要回村建房”,村的中学教师 MC做出了解释.据

被访者 ML０７回忆:

“反正我们都是农民,么事都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大伙儿人吃完饭之后就坐到那里聊

天,老师也待(在)那里.他就说征地的话,就只是个地皮,补偿肯定不多.到时候我们被征

的地就蛮划不来了(不划算),田冇得(没有)了,那我们真的是蛮划不来,我们就靠这些地过

活.老师就说,‘看看别人 Y区(X区旁边的另外一个区)的人,都待(在)做房子.要是把个

房子做起来了,它们(房地产商)就得按面积赔.一个房子几层楼,还的钱就加倍了.他们那

边还有还房子的,把你地征了,还你几套房子的,那几(很)好咧.’后来又有人说,FC可能就

是因为要征地,所以才回来做的房子,我们就都觉得蛮有道理了.”(２０１５１００５ML０７,村民)

经 MC的一番解读,L村的“种房”正式拉开帷幕.在短短的半年内,L村新建房屋１８套,全年累

计新建房屋２０套.

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种房”行为的扩散

时间进入到２０１１年,一些私人开发商陆续进入L村所在的B镇,进行土地勘察.这进一步强化

了村民对征地真实性的确信心理.对于征地,L村村民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对于村里的一些老人而

言,他们安土重迁,不希望因征地而离开自己的土地和房子,因而担心征地成为现实;而对于多数村民

而言,他们期望征地能成为现实,并决定赶紧“种房”,希望从征地中获得好处.于是,村民纷纷在原有

住房周边“种房”.从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该村新建房屋８０套,占该村２００９年已有房屋总数的８９％,
加上２０１０年新建的２０套,这意味着L村几乎每户都至少“种”了一套房.

建房离不开土地,而大规模集中建房难免带来了土地纠纷争端.本来属于集体的土地也被用来

建房,土地界限的“不清晰”也引发了邻里之间的矛盾.此刻的L村,邻里关系因建房纠纷而变得格

外紧张.与此同时,政府及村委会的立场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

２０１０年以前,建房审批程序相对简单.因为村里建房的人少,建房审批手续办得非常快.一般

而言,只要得到村委会的同意,村民就可以开始建房.但是,２０１０年下半年以后,随着申请建房的人

越来越多,建房审批的流程开始变得越来越严.
然而,村民们在“种房”问题已经红了眼.看到了身边的人相继新建了房屋,村民们都不甘落后.

那些之前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开始拜托家里的父母、亲戚朋友甚至熟人帮忙先修起房子.如,在对村民

G的访谈中,他提到:

“我们必须马上做,别人都做了房子,再晚一点,地都被别人占了”,“万一征地的来了,那
我更是来不及了.”(村民２０１５１００４ML０４)

３．２０１５年:“种房”狂欢的落幕

几近疯狂“种房”行为最终触碰了政府的底线.２０１４年,B镇政府强化了对新建房屋的限制.

２０１５年８月,B镇政府明确宣布,除危房改造外,B镇一律不许新建房屋.
随着政府禁令的出台,L村村民与村委会以及B镇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尤其紧张.特别是那些

之前未来得及“种房”的村民,在没有建房许可证的情况下,他们在夜间偷偷修建房屋.很快,村民的

“偷建”行为被政府发现.于是,城管人员开来了挖掘机,推平了前一天夜里打起来的墙角.然而,村
民并不肯罢休.城管人员前脚离去,他们便继续在夜间偷偷施工.第三天,城管人员又开来挖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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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将刚刚挖好的墙角推平.为此,愤怒的村民奋起抵抗,差点和城管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
政府的强干预客观上有效抑制了村民的“种房”行为,但与此同时也损害了两部分人的利益:一方

面,一些早期没来得及“种房”但确实有改善住房需求的人被一刀切地禁止建房;另一方面,一些已经

“种房”但“种房”较晚的村民未能顺利获得产权登记,其新建的房屋无法合法确权,并随时面临被强拆

的风险.同样是“种房”,有些人“种”得早,可能得到房产证并坐享预期回报,“种”得晚的房子却被认

定为违法建筑.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公平.于是,这些未来得及“种房”或“种房”较晚的人选择了

抗争或上访.由于L村并未确定征地拆迁的事实,故尽管村民与城管人员的冲突时有发生,但尚未

出现极端上访事件.然而,在L村的两个邻村———DS村和 TW 村,由于确定被纳入征地拆迁规划,
已相继发生了几起村民集体上访事件.由此,“种房”由一个谋利性集合行为演化为对抗性群体性

事件.

　　三、信息传播与政府干预:农民“种房”行为演化的双因素机制

　　回顾L村“种房”行为的发生及演化过程,不难发现,政府对“种房”行为的行政干预经历了从“政
府不干预”到“政府弱干预”再到“政府强干预”的转变过程,“种房”信息的传播则经历了从“碎片化信

息”到“信息变异式传播”再到“信息还原”的转变过程.相应地,农民的“种房”行为经历了从发酵到扩

散、落幕再到抗争的过程(如表５所示).在农民“种房”行为的演化过程中,固然有环境条件、结构性

压力、普遍情绪、诱发因素、行动动员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但政府行政干预与信息传播发生了关键性的

作用.
表５　政府干预、信息传播与“种房”行为的实际演化路径

政府干预情境 信息传播阶段 种房成本收益预期 种房行为选择

政府不干预 信息碎片化传播 成本收益不确定 种房行为发酵升温

政府弱干预 信息变异式扩散 收益大于风险 种房行为扩散

政府强干预 信息还原 收益小于成本

未种房者种房行为终止

已种房且获利者不作为

已种房但得不偿失者上访

　　１．政府不干预 & 碎片化信息与“种房”行为发酵

如前所述,L村的“种房”源于政府发布的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方案.轨道交通建设不可避免地

要征用土地,征用土地必然涉及征地补偿安置等相关问题.由于征地的具体范围及其补偿标准尚未

确定,在发布交通规划方案之初,B镇及其上级政府并未完全向公众公布与交通规划方案相关的系列

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征地已纳入政府行动日程.然而,与征地相关的信息最初是在政府内部传播

的,只在党政工作人员或与该项决策有密切关联的相关人员才能获知相关信息.而作为局外人的村

民往往处于信息遮蔽状态,其所获得的信息往往是支离破碎的.信息的碎片化导致了村民对“种房”
风险和收益认知的不确定性.其表现为:村民只是明确地知道本村被纳入武汉市轨道交通二期工程

站点辐射范围,只知道要在本村或周边区域征地.而对于是否一定在本村征地、自家的土地和房屋是

否一定就是被征的对象,多数村民并不知晓.因此,多数村民不敢贸然做出“种房”决策.
在多数村民处于不知情状态的背景下,“重要他人”发挥了极大的示范效应.此时,“重要他人”主

要是以 ML１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和以FC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作为经济精英,一方面,ML１通过自己

的努力和打拼,积累了丰厚的经济资本,使他有实力非常轻松地在村里建一套房,且有足够的实力抵

御“种房”风险;另一方面,ML１有丰富的城市生活经历和信息获取渠道,他已经从同事那里获取了关

于“城市建设Ｇ征地拆迁Ｇ征地补偿”因果关系链的完全信息,确信在农村老家“种房”是有收益的.因

此,他当仁不让地成为L村第一个“种房”者.作为政治精英,FC在基层政府工作,她较早地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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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地的内部信息,因而果断而迅速地采取了“种房”行动.
如果说精英的示范作用是L村村民“种房”的诱发因素,那么,作为文化精英的 L村教师 MC对

“种房”信息的解读则对村民的“种房”行为起到了情绪感染和行动动员的作用.教师 MC凭借其丰

富的阅历、知识及其对信息的辨析能力,成为L村公认的意见领袖.作为意见领袖,他向村民传递了

三条重要信息:一是本村极有可能被征地,否则,嫁到城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FC不可能回娘家建房;
二是“种房”较之不“种房”要划算,因为房子的价格比土地的价格要高出很多;三是房子种得越大,预
期的补偿收益就越高.而这三条信息使得多数村民对“种房”风险Ｇ收益的认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
“种房”的预期收益大且几乎是可能确定的,而“种房”风险相对较少且不确定.在村民看来,ML１是

企业老板,老板一般不会做亏本的买卖;FC是政府工作人员,她很有可能有内幕消息;MC是教师,其
远见卓识非一般村民可以比拟.既然无论是经济精英,还是政治精英或文化精英,都做出了“种房”选
择或“种房”可行的判断,“种房”自然就不会有错了.于是,“种房”行为开始发酵并升温了.

在“种房”行为的发酵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实际上是不在场的.由于缺乏对规划方案公布后

受众反应的关注,同时也缺乏对农民“种房”行为的预案.一方面,在农民“种房”行为发生前,政府并

未明令禁止“种房”行为,从而使得叫停“种房”无法可依;另一方面,在农民“种房”行为发酵初期,政府

并未及时出台相应的干预措施,从而延宕了政府在源头上制止“种房”的最佳时机.于是,在村民看

来,“种房”是政府默许的行为,跟风“种房”的人越来越多.

２．政府弱干预 & 信息变异式传播与“种房”行为扩散

“种房”行为的出现很快引起的政府的关注,政府的立场由不干预转向弱干预.这种弱干预主要

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开展宣传引导工作.２０１１年,B镇政府在轻轨建设施工沿线张贴了通知,劝导

村民不要违规建房.与此同时,B镇政府委派L村村委会干部到村民家里进行做思想工作,劝导村民

停止违规建房.二是严格规范建房审批手续.首先,在村民提出建房申请后,村委会要对拟建房面积

进行评估,并经过投票来决定是否同意该户建房.村里投票通过后,建房申请还要提交城建部门审

批.三是严格规范建房标准和产权登记手续.城建部门规定,一户只能建一套房子,新建房屋的占地

面积不能超过１２０平方米,楼层不能超过３层.村民要拿到建房许可证,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楼层

数,都不得超过限制.此外,城建部门会不定时抽查新建房屋是否超标、设施是否安全.
然而,政府的弱干预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从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４年,L村新建房屋占２００９年已建

房屋的近九成.政府弱干预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规范建房标准和产权登记手续这这一环节,政府

采取了差别化的行政干预.一方面,绝大多数新建的超限房屋被认定为违规,没有拿到“两证”;另一

方面,村民们发现,那些同样是超限建房,但在政府机关工作或者与政府关系密切、有门路的人,最终

还是获得了房产证.如前文所述的政府工作人员FC,她家新建的房屋为四层,楼层数明显超标,但她

仍然获得了房产证.
这种在规范执行中的变通行为,强化了村民对“种房”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偏差.跟风“种房”的村

民认为,政府对“种房”的限制规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变通的.从之前的经验来看,２０１０年的第

一批“种房”者大部分获得了房产证.既然第一批“种房”者已经获得合法性认可,后面“种房”应该也

能获得合法产权.退一步讲,违规建房的人这么多,如果政府一律认定为违规建房,那么损害的就不

是个别人的利益,而群体的利益.届时,村民可以以集体的名义向政府提出诉求.
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种房”者行列,与“种房”相关的信息也在发生着变异式传播.尽管村

民并不清楚本村是否被纳入征地范围,也不清楚征地后的补偿标准,更不了解“种房”的违法成本.但

在信息的变异式传播中,村民产生了不实际的共识,认为本村会纳入征地范围;一旦本村土地被征,有
房户与无房户的征地补偿价格是天壤之别.此时,村民“种房”的补偿收益预期明显大于建房成本或

风险,处在“种房”有利可图的普遍情绪之中,这种情绪导致对“优势意见”赞同和对“劣势意见”沉默的

螺旋式传播过程.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的,群体之间存在着传染性,个人容易接受暗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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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暗示下,他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判断力而产生某种行为的冲动.
正是在政府有瑕疵的弱行政干预和信息变异式传播的共同作用下,从２０１１到２０１４年,该村的

“种房”行为愈演愈烈.

３．政府强干预 & 信息还原与“种房”行为落幕

随着行政弱干预的失效和征地成本的骤增,B镇政府开始意识到信息还原和行政强干预的迫切

性.在信息还原上,B镇政府尝试叫停一切“种房”行为.它明确宣告:除危房改造外,一切新建房屋

都是违法的.在行政强干预上,B镇政府一方面禁止一切“种房”行为,停止所有“种房”审批;另一方

面坚决查处一切“种房”行为,拆除一切“私自偷建”房屋.
在政府强干预和信息还原背景下,村民对“种房”成本和收益的认识开始变得非常清晰.即:“种

房”的收益几乎为零,“种房”的成本很高且风险很大,再次“种房”已经成为得不偿失的行为.于是,大
多数村民停止了“种房”行为,由“集体狂欢”回归到个体理性.

然而,政府强干预和信息还原的迟滞性使两类人成为相对利益受损群体.一类是已经“种房”且
房屋被认定为非法的村民.对于他们而言,“种房”的成本已经产生,由于政府的强干预,所“种”房屋

获得合法产权登记已经不可能,其预期的收益几乎为零.寻求损失补偿自然成为他们的诉求,尤其是

在与那些同是“种房”户,但已于先前获得合法产权登记的村民相比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会产生相对剥

夺感.另一类是前期因各种原因未能“种房”,家庭住房未达到危房标准,但又希望改善住房条件的村

民.对于他们而言,家里的房屋尽管尚未到岌岌可危的地步,但确有重新修缮的必要.过去可能是没

钱、没精力建房,现在有钱、有精力了,却因为政府一刀切的规定没法新建房.在他们看来,这种规定

也显失公平、不尽合理.既然感觉不公平,村民就有理由抗争.于是,在上述两类利益相对受损群体

中,偷偷建房,找村委会讨说法,找政府要补偿,乃至聚众上访便成为其表达利益诉求的工具和手段.

　　四、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基于对L村“种房”行为的田野调查,论文运用过程Ｇ事件分析法,分析了L村从政府不干预与信

息碎片化下的“种房”行为发酵,到政府弱干预下与信息变异式扩散的“种房”行为扩散,再到政府强干

预与信息还原下的“种房”行为终结及利益相对受损者抗争的演化过程,剖析了不同阶段政府干预与

信息传播对农民“种房”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的主要结论为:在政府不干预和信息碎片化条件下,因
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的率先“种房”产生的示范效应和文化精英对“种房”信息的解读产生的意见领袖

效应,促进了“种房”行为的发酵和升温.在政府弱干预和信息变异式传播条件下,政府行政干预中的

规范变通行为,强化了村民对“种房”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偏差;信息的变异式扩散强化了村民对“种房”
收益的预期,遮蔽了“种房”的违规风险信息,从而使“种房”行为愈演愈烈.在政府强干预与信息还原

条件下,“种房”成本Ｇ收益信息变得非常清晰,再次“种房”已经成为得不偿失的行为,于是,大多数村

民停止了“种房”行为;但政府干预和信息还原的迟滞性催生了两类相对利益受损群体,从而导致抗争

行为的发生.

２．建　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干预的迟滞性和信息不对称是“种房”这类集合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
因此,农民“种房”行为的治理应着眼于强化用地规划的前瞻性、健全“种房”应急处置机制和强化“种
房”治理规范的刚性.

一是加强源头治理,强化用地规划的前瞻性.“种房”是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用地扩张的产物.“种
房”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城镇化建设及由此产生的征地需求.为从源头上防止“种房”行为的发生,最
大限度地避免公共财政的浪费及对农民利益的伤害,建议在城市建设规划过程中,将建设方案、建设

用地需求、建设用地规划、征地补偿政策纳入一揽子规划;在发布用地规划前,充分考虑到相关信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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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可能产生的公众反应,完善公众反应预警机制;在发布用地规划时,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明令禁止

“种房”行为,实现“种房”源头治理、关口前移.
二是加强应急治理,健全“种房”应急处置机制.对于已纳入用地规划和征地拆迁范围的区域,要

在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的同时,建立规划用地违法“种房”监测系统,及时发现并制止“种房”.
三是加强规范治理,强化“种房”治理规范的刚性.在“种房”治理过程中,要坚持规范标准的普适

性、规范执行的一致性,坚决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则止,杜绝规范执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等不正作

风,保障规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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